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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运维常态 小区美景常新
●李全 张睿 本报记者 薄秀芳/文 张殿文/摄

桔梗花

千屈菜松果菊

盛夏的白城市区，街路两旁绿地如茵、生机盎然，景观树木
造型别致，一街一品、一街一景；小区内，各种鲜花竞相绽放，树
木花草高低错落，亭台楼阁、树木山石相映成趣，桃红柳绿、蜂
飞蝶舞，令人心旷神怡。眼前这一切，是市委、市政府带领数以
万计的城市建设者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而成的。

3年来，通过实施海绵城市和老城改造项目建设，我市对
172 个老旧小区进行绿化工程改造，改造绿化面积共计
524720.76平方米，改造后小区建设绿地率达32.5%，其中栽植
乔木32929株、灌木72914株、花卉375000.7平方米，铺设草
坪5001.8平方米。

居民小区内不但有极具观赏价值的金叶榆、五角枫、京桃、
山杏等树木，还有桔梗、玉簪、石竹、马莲等地被花卉，置身其
中，抬头观树、低头赏花，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层次
分明的艺术画面。“小草笑一笑，请你绕一绕”“轻轻小草，脚下
留情”“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等温馨的提示牌设

立在花草旁，不仅彰显出城市运维者的良苦用心，还极大地提
升了居民爱护花草的自觉意识和小区的文化内涵。全市所有小
区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配置效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树木花草要三分栽七分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把后期
管养作为工作重点，严格依据园林绿化管养基本规范，坚持把
精细化理念贯彻到园林绿化工程养护管理的全过程中。年初
以来，市住建局精心部署，从场地平整、隐患排查、春季灌溉、扶
正加固、修剪清理、防病虫害、植物景观提质增量以及绿地内海
绵元素运维管护等入手，采取无缝隙、全覆盖、无死角的全链条
管理模式，对小区绿地内进水口处消能石、绿地内渗井卵石重
新清理摆放，防腐木廊架打磨、刷油，攀缘植物牵引绳重新固
定，廊架内破损花箱修补等，这一系列的管护举措为持续保障
小区绿化设计效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城经过海绵城市和老城改造建设，真是旧貌焕新颜
啊！瞧，我们这小区如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小区’了。每

天在凉亭下聊天、下棋，鸟语花香，轻风拂面，真是太幸福了。”
在白城经开区阳光嘉园A区东侧的住宅楼下，几位老年人喜笑
颜开地说。小区的几处凉亭内，不时传出孩子、老人的阵阵欢
声笑语。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的小区在市区内随处可见，这是
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及老城区综合提升改造项目成果的写真。

环境改变人，环境塑造人。小区绿化及绿化后的长效运维，不
仅给百姓带来了优美、宜居的环境，还使百姓养成了自觉爱护绿化
环境的良好习惯，人人争做爱护环境的践行者、守护者、宣传者，共
同为打造宜居宜业的吉林西部生态文明的大美白城贡献力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犯
罪积极性，严厉打击黑恶犯罪，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扫黑办）及吉林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举报涉黑涉恶
犯罪线索的奖励。

第三条 省扫黑办负责组织开展省级涉黑涉恶
犯罪线索举报奖励工作。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四条 对群众举报下列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
其“保护伞”的线索应当给予奖励：

（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
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二）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
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
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
煽动闹事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五）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
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
采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
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
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七）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涉黑
涉恶犯罪线索；

（八）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及“软暴力”追债的
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九）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涉黑涉
恶犯罪线索；

（十）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
境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十一）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十二）其他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第三章 奖励条件

第五条 奖励举报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自然人；
（二）有明确的举报对象及具体的举报事实；
（三）举报内容未被调查、已经调查但未作处理或

正在调查但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四）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并据此破获黑恶犯罪

案件、追究黑恶犯罪“保护伞”责任。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的；
（二）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知悉的；
（三）公安机关已掌握，正在核实或正在侦查的；
（四）其他不属于奖励范围的情况。

第四章 奖励原则

第七条 奖励举报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实名举报原则。奖励对象原则上为实名举
报人。对匿名举报并查实的案件，在结案后能够确定
举报人真实身份，且举报人愿意接受奖励的，应当奖
励；

（二）第一时间原则，同一线索有两名以上（含两
名）举报人分别举报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其他
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对查处案件有帮助的，可酌情予以
奖励。举报顺序以受理举报的记录时间为准；

（三）协商分配原则。两名以上（含两名）举报人
联名举报同一线索的，按一名举报奖励，奖金由举报
人协商分配。协商无果的，由举报人平均分配或由省
扫黑办决定；

（四）不重复奖励原则。同一举报人向不同部门
举报同一线索的，不予重复奖励。一人举报多人多条
线索的，原则上只奖励一次，确实有突出贡献的，可酌
情予以奖励，累计奖励总额不超过15万元。

第五章 奖励标准

第八条 举报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查证属实，经
省扫黑办决定，按下列标准对举报人分两个阶段给予
奖励：

（一）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机关（含全国扫黑办）
列为督办案件，检察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批捕
的，奖励人民币6万元；审判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名判决（生效判决）的，奖励人民币9万元。检
察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批捕的，奖励人
民币4万元；审判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
判决（生效判决）的，奖励人民币6万元；审判机
关未以黑恶犯罪判决（生效判决）的，不影响第一
阶段奖励。

（二）举报线索被省政法机关（含省扫黑办）列
为督办案件，检察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批捕
的，奖励人民币4万元；审判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名判决（生效判决）的，奖励人民币6万元。
检察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批捕的，奖励
人民币2万元；审判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
实判决（生效判决）的，奖励人民币3万元；审判
机关未以黑恶犯罪判决（生效判决）的，不影响第
一阶段奖励。

（三）其他涉黑涉恶线索，检察机关以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名批捕的，奖励人民币2万元；审判机关以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名判决（生效判决）的，奖励人民币3
万元。检察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批捕的，
奖励人民币1万元；审判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
事实判决（生效判决）的，奖励人民币2万元。审判机
关未以黑恶犯罪判决(生效判决）的，不影响第一阶段
奖励。

第九条 举报涉黑涉恶犯罪“保护伞”及腐败问
题线索，经查证属实并追究被举报人刑事责任的，比
照相对应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第六章 奖励程序

第十条 按照“谁受理、谁申报、谁兑现”的原则，
线索受理单位负责申报和兑现，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

（一）群众向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中心举报
的线索，由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中心申报、兑现。

（二）群众向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
安厅等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举报
的线索，由上述单位申报，报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

理中心审核，申报单位兑现。
（三）群众向其他单位举报后，移送至省涉黑涉恶

线索核查管理中心的线索，由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
理中心通知相关单位申报，报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
理中心审核，申报单位兑现。

（四）监狱内罪犯、社区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
人员、社区戒毒人员向司法行政机关举报的涉黑涉恶
犯罪线索，由司法行政机关申报，报省涉黑涉恶线索
核查管理中心审核，由申报单位兑现。

第十一条 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线索、由受理单
位填写奖励审批表并提供举报线索原件和检察机关
批捕决定书复印件，报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中心
审核。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中心应在15个工作
日内对申报材料审核完毕，并统一报省扫黑办主任会
议审批，经省扫黑办主任会议集体研究，作出奖励决
定。

第十二条 判决生效的涉黑涉恶案件，由受理单
位填写奖励审批表并提供第一阶段奖励审批表和生
效判决法律文书复印件，报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
中心审核。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中心应在15个
工作日内对申报材料审核完毕，并统一报省扫黑办主
任会议审批，经省扫黑办主任会议集体研究，作出奖
励决定。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在接到奖励决定后，通知举
报人领取奖金并在10日内将奖金发放给举报人。同
时制定奖金发放统计表，领奖人需签字捺指印，奖金
发放统计表报省扫黑办存档。

第十四条 举报人应当在接到举报奖励通知之
日起30日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领取奖金；委托他
人代为领取的，需提供委托人、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授权委托书。主动放弃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领取
的，均视为自行放弃奖励。

第十五条 为避免重复奖励，各地在实施奖励前
应将奖励名单报省涉黑涉恶线索核查管理中心备案。

第十六条 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举报奖励资金由
同级财政保障，列入财政预算，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参与举报奖励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制度，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
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情况。未尽到保密义
务造成举报人信息泄露或者故意泄露举报人信息的，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八条 对确需宣传的受奖人员，宣传单位应
对举报人图像、身份、相关信息作技术处理。

第十九条 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依法受到保护。
举报人及其近亲属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的，公
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应当给予充分保护。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省扫黑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各市（州）、县（市、区）参照本实施

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

公安厅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吉林省群众举报涉黑
涉恶犯罪线索奖励暂行办法》（吉公办字〔2018〕50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群
众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及其“保护伞”的线索，经查证属
实的，适用本实施办法的规定。

为依法打击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正常信访秩序，保护信访人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国务院《信访条例》等法律法
规，现就依法打击缠访、闹访及反复越级上访等违法行为通告如下：

一、信访人确需采用走访形式反映诉求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
场所依法理性反映问题。多人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
过5人。对涉法涉诉事项，应当通过司法程序或行政救济程序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
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

二、任何公民、单位或其他组织以信访为名，实施下列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5人以上集体上访反映共同信访事项，拒不按照《信访条例》规定推选代表，
不到指定接待场所反映诉求，扰乱公共秩序的；

（二）信访事项已经受理并正在积极解决，信访人在法定办理期限内仍越级上访；
信访人的合理诉求已经依照政策、法律法规妥善解决，但仍坚持上访，提出超越政策、
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已妥善解决，但又多次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
新上访的；

（三）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等法律文书生效后，或经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
法办理终结的信访事项，上访人拒不通过法定途径提出救济请求，而执意坚持扰序、
缠访、闹访的；

（四）以上访为名，在会场、活动场所及周边地区扰乱社会秩序或阻碍国家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五）反复越级上访、扰序、缠访、闹访的；
（六）在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周围，实施静坐、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

号、打横幅、穿着状衣、裸露身体、焚烧物品、跳河跳桥、出示状纸等行为进行缠访闹
访；煽动、串联、胁迫、诱使他人采取过激方式，非法聚集、阻塞道路交通，或围堵、冲击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扰乱正常办公秩序、公共秩序的；

（七）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缠访闹访的，
组织、资助他人或者提供交通工具协助他人缠访闹访的，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插手社会管理事务，扰乱社会秩序的，或者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使用骗领的居民身
份证从事信访活动的；

（八）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以自伤、自残、自杀相要挟，或者扬言实施杀人、放
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活动的；

（九）进京到省在非接待场所非法聚集、滞留、滋事，或者采取过激方式表达诉求，
制造社会影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

（十）通过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QQ等编造、散布有关信访事项的虚假消
息，煽动、组织、策划他人缠访闹访、聚集、游行、示威的；

（十一）以网络、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骚扰，或者以围堵、
纠缠、非法进入住宅等方式干扰国家工作人员正常生活的；在信访过程中，谩骂、侮
辱、殴打、威胁、诬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行为的；

（十二）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
场所的；

（十三）捏造、歪曲事实，诽谤、诬告陷害他人的；
（十四）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三、对于组织、策划、串联、煽动、资助违法信访活动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故意在

重大节日、活动和重要会议期间到非接待场所上访，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已签订调
解法律文书或息诉罢访承诺书，仍就同一事项反复越级上访、缠访、闹访，扰乱社会公
共秩序的，依法从重处罚。

政法机关提醒：违法上访，触犯法律，失去自由，影响家人。违法犯罪个人信息永
久记录，将影响子女等直系亲属的政审，从而影响考学、入党、征兵、报考机关事业单
位以及就业等。公民要依法有序信访，合理表达诉求。违法信访，扰乱社会秩序，最
终害人害己。

特此通告

中共白城市委政法委员会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白城市人民检察院

白城市公安局
白城市司法局

中共白城市委、白城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2019年7月15日

开怀大笑 乔木、灌木、草花地被相结合植物群落

吉林省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奖励实施办法（试行） 关于依法打击缠访闹访等

违法信访行为的通告


